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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文 件

沪绿容〔2021〕290 号

关于进一步优化本市园林绿化工程
总承包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促进本市园林绿化建设项目设计、施工等阶段的深度

融合，提高工程建设效率，推进园林绿化工程总承包模式的

应用和发展，根据《上海市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》

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（沪住建规范〔2021〕3号）、《关

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本市园林绿化建设工程管理的

通知》（沪绿容规〔2019〕3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本市园林

绿化市场实际情况，现就进一步优化本市园林绿化工程总承

包管理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关于适用范围

本市行政区域内单独立项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园林绿化

项目，采用工程总承包方式组织建设和监督管理的，适用本



AH2311000-2021-036

2

通知。

二、关于承包人资格

（一）园林绿化工程总承包设计单位应具有与工程规模

相适应的工程设计资质（包括风景园林设计专项资质）。

（二）园林绿化工程总承包施工单位应按照“沪绿容规

〔2019〕3号”文件要求，配备与工程规模相匹配的“施工

现场项目管理机构”。项目内涉及建筑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

等内容的，还应具备与工程内容、规模相适应的施工资质。

三、关于项目经理资格

以设计单位牵头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应当取得相应

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。其中，牵头设计单位为风景园林

设计专项资质的，其项目经理应当具备工程类高级及以上园

林相关专业技术职称资格。

以园林绿化施工单位牵头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应当

具备工程类高级及以上园林相关专业技术职称的项目负责

人资格，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可以兼任本项目施工负责人。

四、关于工程总承包项目人员配备

园林绿化工程总承包单位除配备与工程规模相匹配的

“施工现场项目管理机构”外，还应当满足《管理办法》工

程总承包项目人员配备要求，全面履行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

职责。

五、其它事项

（一）园林绿化工程总承包管理其他未涉事项，按《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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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办法》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住房城乡建设部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改革有新标准

的，从其规定。

（三）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2021 年 9月 14日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1年 9月 17日印发


